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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被正式提上日程。现代大学制度是科学

的、规范的、发展的、开放的、通用的、有特色的学校基本制度。按照世界通行说法，现代大学制度是在社会发展逐步依赖

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中，籍以促进大学高度社会化并维护大学组织健康发展的结构功能组织体系。其主旨是促进大学与社会

更加密切和稳定的联系，主要内容包括平衡大学与政府间关系、完善大学与社会间关系、规范大学与大学间关系和提高大学

自身管理水平等。一般说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在其包含上述内容的基础上，主要“特”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上，其他不无二色。但从目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内容看，唯独缺少学校法人财产权利建设这个

关键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学校法人财产权利是基本没有被触动的“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人们时常诟病的学校政

事不分、管办不分、管评不分、法人主体地位缺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和学校已成为政府附属物等诸多乱象的根源皆在于

此。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对于高校改革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来说，这个问题是解决高校管理

体制、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绕不开、躲不过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找对改

革方向，探索创新路径，从基础做起，从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破题，从根本上推进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 
  学校法人财产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如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确立法人财产权利是基本前提。目前有两个误区，一种观点认为，企业

是市场主体，其产品通过市场实现商品价值，其效益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效益的所得者归属企业法人财产权利的所有

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公立学校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国家的事业单位，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基本上来

源于各级政府，所有者和利益所得者都是国家，经营上不是一味追求市场效益，而是把社会效益作为第一指标，也即是说，

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因此，没有纯粹的法人财产权利。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学校如同企业一样，同

样是市场主体和社会细胞，根本不同的是其产品的社会属性不同，而在法人财产权利和市场地位等方面是相同的。学校（这

里主要是指公立学校）作为市场法人必须享有政事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法人产权边界，科学界定投资主体、投资人

权利和财产支配权及处置权。学校法人财产权即法人所有权，是由作为投资者的股东通过权能转移方式而产生出来的权利，

其作用并不是决定财产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是为了使法人作为主体能够在交易中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和责任。法人财产权是规范投资者、经营者各自权利义务的一组权利的总和，主要内容包括学校产权、财产所有权、投资主

体及财产支配权等。学校作为法人主体，确认其法人财产权利是明确办学主体、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必要前提。新中

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公立学校的投资主体实际上一直处在缺位状态，甚至单一化、僵硬化，投资基本上即为各

级财政拨款或少数社会赠款，财产没有形成证券化和股份化，以至于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学校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讲级

别、论规模，投入产出比低、办学效益低下、治理不力、监管不到位、铺张浪费严重、贪腐触目惊心，形象地说，伸手要

钱、张口要饭、给钱办事、不给钱不办事，教育创新缺乏原动力，教育质量提高缓慢。问题的症结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以学

校法人财产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否则，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只能是一句空话。可以借喻社会运行的

一个基本原理，没有经济基础，何来上层建筑？现代大学制度不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其根基不能建立在没有财产权利

或财产权利虚置的沙滩上，这也是迄今为止，大学尚不能办成人民满意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学校领导还不是真正的社

会法人，因而无需对法人财产所有者权益负任何法律责任。 
  学校法人财产权是学校建章立制和依法运行的基本依据 
  学校法人财产权利是学校治理结构产生的基本依据。学校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利是以若干出资人的资产证券化所形成的股

权面目出现的，因此，出资人的权利主要体现在所有者权利和此权利的管理上，其权重具体表现在财产所有、收益和治理结

构的权力分配上，董事会、党委会、校务委员会、监事会（纪检会）、行政管理阶层等代表名额的分配上，私立学校基本上

是按出资数额多少取得应有席位，按章办事；公立学校基本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任命制基本上体现了国有独

资或国有控股的基本属性。但是，因为没有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其法人财产权利代表者缺位，缺乏授权经营的间接管道，同

时也缺乏体现学校教职员工参与管理的股权配置机制，投资主体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脆弱，管理简单粗糙。学校法人财产

权利是建立以法人财产权利为基本前提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现代大学制度包含多方面内容，从法人财产权利、办学

体制、学校章程、社会评价机制、社会责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内容看，法人财产权利是基础，任何离开了学校法

人财产权利的制度，都是无实际意义的一纸空文。因此，离开了学校法人财产权利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水中花和雾中月，既不中看更不中用。从功能上看，学校法人财产权利也是学校依法实施科学管理的基本手段之一。学校法

人财产权利是学校立于社会和市场的源头，同时也是推动并促进学校继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利用好并有效管理好学校法人财

产权利，是做大做好做强学校的基本平台，是建立并不断创新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方法，也是公立学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必由之路，更是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必然选择。 
  建立学校法人财产权利需要进行高校产权制度改革 
  就目前来说，可以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学校有选择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基本路径选择可以借用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的基本经验，结合学校和中国社会特点，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基本路径是，通过产权制度改

革，切实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要特征，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产权明晰、自主经营、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高校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统筹规划，稳步实施，最

为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公立大学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不同类型大学按层次分期分批地进行制度创

新试点，目前可在落实规划纲要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学校进行更小范围的创新实验，公立学校可以尝试国有独资或控股

式产权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可以吸收教职员工入股，也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一些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切实做到国有资产证券

化、股权结构多元化，学校行政管理科学化。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某些做法和成熟经验，将证券化

的高校国有资产转交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民办高校和

中外合资学校，也应在遵循市场和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国际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要求，进行产权制度规范和创

新，积极尝试国有资本参股实践，切实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高校

产权制度改革不可急于求成，待取得的试点经验后，争取在5—10年的时间里，全面完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进

而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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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招聘专职工作人员启事 “极限心理 一元生存”大赛圆满结束

我院彭贤副教授应邀到台湾慈济大学客座讲学和课程交流 兰州大学第九届“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拉开序

学院召开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动员大会 我院马君老师撰写的论文入围《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

教育学院开展“中国梦•青春行”主题教育活动 兰州大学文史学社再度荣获“优秀学生社团标兵”荣誉称

学院召开学生干部联合会议 与爱同行——教育学院赴榆中县文城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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